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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563][bookmark: _Toc2247]前言
2024年11月20日7时46分，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一期）瀛坤路（K0-015.213-K0+508.5）道路、再生水、给水、排水、电力及天然气工程南段，一辆倒向行驶的重型自卸货车将一名正在进行放线作业的工人碾压，致其当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245万元。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大兴区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区住房城乡建设委、瀛海镇、邀请通州区政府组成的“11·20”事故调查组，并依法邀请区纪委区监委列席参加。对此事故展开了全面的调查工作。
依据《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京安发﹝2016﹞1号）、《大兴区2025年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对北京大兴瀛坤路道路工程“11•20”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成立了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并选定了有关专家及安全评估机构对事故发生单位现场进行实地查看，对事故发生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和评估。
受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的委托，由北京天恒安科集团有限公司针对事故企业现场检查评估情况，汇总整理了专家现场意见和北京天恒安科集团有限公司对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现状评估意见，最终编制完成了《北京大兴瀛坤路道路工程“11•20”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本次事故整改评估报告在编制过程中，得到了区应急管理局有关领导、相关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北京天恒安科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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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3666486]1 编制说明
[bookmark: _Toc213666487]1.1 评估目的及意义
为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国办发〔2015〕20号）、《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京安发﹝2016﹞1号）、《大兴区2025年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等文件精神，特开展此项工作。
通过开展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以实现有效督促事故发生单位生产安全事故整改措施和处理意见的落实，督促其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强化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其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进行整改、对事故隐患进行排查和治理；进一步全面排查事故发生单位存在的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摸清事故发生单位的安全生产现状；进一步完善事故调查处理机制，提高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和有关部门的安全生产监管能力。
[bookmark: _Toc213666488]1.2 评估对象及范围
[bookmark: _Hlk212801684]本次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的对象：北京大兴瀛坤路道路工程“11•20”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单位及相关人员。
本次评估的范围：政府相关部门针对《北京大兴瀛坤路道路工程“11•20”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中所提出的对事故责任单位及相关人员行政处罚处理落实情况，以及事故责任单位对所提出的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等。
[bookmark: _Toc213666489]1.3 评估程序和评估方法
1.3.1评估程序
本次北京大兴瀛坤路道路工程“11•20”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评估程序主要包括：现场评估调查准备（前期准备）；现场评估调查实施（包括：首次会、调查评估）；评估调查总结论证；编制评估报告。
1.3.2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评估组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方法开展工作
（1）通过深入事故发生单位生产现场，采取现场踏勘排查、调阅资料、听取汇报和询问等方式进行；
（2）评估组人员通过听取事故发生单位事故发生后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情况的汇报，并向事故相关人员询问了解、核查事故发生后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3）以现场检查为主，真实反映事故发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4）评估人员做好全程记录，必要时制作现场检查记录，记录内容包括时间、地点、检查内容、事故隐患或存在的问题等。
[bookmark: _Toc213666490]1.4 组织评估和开展评估
1.4.1组织评估
在本次评估过程中，北京天恒安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恒安科）在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主导下，组织技术人员组成综合评估组（以下简称：评估组），对北京大兴瀛坤路道路工程“11•20”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估。
1.4.2开展评估
[bookmark: _Hlk212802032]评估组严格执行《大兴区2025年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的有关规定，认真研读了《北京大兴瀛坤路道路工程“11•20”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评估组采取听取汇报、调阅事故原始档案、现场核查及询问等方法，深入事故发生单位现场开展评估工作。听取了事故责任单位的事故整改情况报告，对北京大兴瀛坤路道路工程“11•20”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逐一梳理和核实，同时，对事故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了现场评估检查，对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当即与事故相关单位进行了沟通，并向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进行了反馈，要求企业立即组织整改。
评估组召开全体成员会议，经充分讨论，形成评估意见。最终天恒安科汇总评估组对事故责任单位、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事故发生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等编写完成《北京大兴瀛坤路道路工程“11•20”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bookmark: _Toc213666491]1.5 评估依据
北京大兴瀛坤路道路工程“11•20”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主要依据《北京大兴瀛坤路道路工程“11•20”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及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及标准。
1.5.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2021〕第八十八号修订，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国家主席令〔1998〕第四号，国家主席令〔2021〕第八十一修正，自2021年4月29日起施行）
（3）《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7]第493号）
（4）《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号）
（5）《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0号）
（6）《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80号）
（7）《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令第2号）
（8）《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6号，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7号修订）
（9）《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6号）
（10）《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五届〕第77号）
（11）《北京市消防条例》（2025年3月26日北京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次修订）
（12）《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66号）
1.5.2标准规范
（1）《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安全资料管理规程》（DB11/T383-2023）
（2）《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GB50194-2014）
（3）《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
（4）《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防护、场容卫生及消防保卫标准 第1部分：通则》（DB11/T945.1-2023）
（5）《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6）《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7）《建筑施工碗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66-2016）
（8）《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202-2010）
（9）《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JGJ146-2013）
（10）《建筑施工门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JGJ/T128-2019）
（11）《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JGJ/T 231-2021）
（12）《绿色施工管理规程》（DB11/T513-2018）
（13）《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生活区设置和管理规范》（DB11/T1132-2014）
（14）《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DB11/T 852-2019）
1.5.3其他资料
[bookmark: _Hlk212814578]（1）《北京大兴瀛坤路道路工程“11•20”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大兴区2025年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
（3）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人民政府其他相关资料
[bookmark: _Toc23407][bookmark: _Toc213666492]2 事故责任单位及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北京大兴瀛坤路道路工程“11•20”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事故联合调查组对事故进行了全面调查，并出具了《北京大兴瀛坤路道路工程“11•20”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见附件1）。
各部门按照上述文件的要求，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落实了责任追究措施。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已落实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行政处罚处理建议，事故责任单位已落实对事故责任人员的处分。详细评估过程如下。
[bookmark: _Toc213666493]2.1 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2.1.1 事故调查报告中对责任单位追究建议情况
（1）经区应急管理局调查，成业市政公司，未按法律法规要求进行教育培训；未按规定与天地通达公司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采取技术措施、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恢复施工后成业市政公司未按规定设置项目经理、未按要求设置车辆调度与指挥人员，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拟对其处以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2）经区应急管理局调查，汇瀛恒业公司，未按规定在恢复施工前报发证机关核验施工许可证，建议由区住房城乡建设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该单位作出相应处理。
（3）经区应急管理局调查，天地通达公司，作为道路货物运输单位，其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均未通过安全考核，建议由通州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该单位作出相应处理。
（4）磐石监理公司事发项目监理部，恢复施工后，对施工单位管理机构人员配置监理不严、不细，建议由磐石监理公司依据本单位规章制度对其作出相应处理。
2.1.2 事故调查报告追究责任单位落实情况
（1）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对成业市政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该单位处以人民币陆万伍仟元整的行政处罚，该单位罚款已缴纳，详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附件2）。
（2）区住房城乡建设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汇瀛恒业公司进行约谈通报。
（3）通州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天地通达公司做出相应处理，因该企业属跨区企业，处理结果未获取。
（4）磐石监理公司依据本单位规章制度对其事发项目监理部作出相应处理。
[bookmark: _Toc213666494]2.2 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2.2.1 事故调查报告中对责任人员追究建议情况
（1）张海春，事发货车驾驶员。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公安机关对其立案调查。
（2）赵成，作为成业市政公司总经理，未督促、检查事发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拟对其处以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罚款的行政处罚。
（3）王要武，作为成业市政公司现场负责人，未认真检查事发施工项目的安全生产状况，未能及时排查事发作业现场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拟对其暂停或吊销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bookmark: _Hlk212814447]（4）瀛海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张凤河作为汇瀛恒业公司的分管领导，对事发施工项目手续履行方面涉嫌存在把关不严、指导不力的问题，事故调查组将此问题向区纪委区监委移交，由区纪委区监委另案处理。
2.2.2  事故调查报告追究责任人员落实情况
（1）张海春，事发货车驾驶员。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2）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对成业市政公司总经理赵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对其处叁万叁仟叁佰壹拾贰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其罚款已缴纳，详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附件3）。
（3）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对成业市政公司现场负责人王要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对其处壹万壹仟肆佰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其罚款已缴纳，详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附件4）。
（4）区纪委区监委对瀛海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张凤河立案调查，暂未出结果。
[bookmark: _Toc213666495][bookmark: _Toc5690]3 事故责任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bookmark: _Hlk213660562]事故责任单位针对《北京大兴瀛坤路道路工程“11•20”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中提出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根据现场核实检查，已基本整改落实完成。
[bookmark: _Toc213666496]3.1 事故调查报告中建议整改措施情况
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和遏制类似事故发生，事故调查组提出以下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1）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各单位要统筹做好发展和安全，将安全发展理念贯穿项目建设管理全过程。各单位、各部门要引以为戒，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2）提升防范化解风险意识
各单位要从根本上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认真研究风险隐患，切实提升辨识风险的能力，抓好项目安全管理工作，杜绝松懈心理。
（3）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
各单位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仅是生产经营单位的法定义务，也是对员工生命安全和企业自身发展负责的体现。
（4）严格安全监管
建议瀛海镇履行属地监管职能，对所属企业、镇域内建设项目进行有效监管。建议区住房城乡建设委严格建设工程施工许可管理，严厉打击非法施工，加强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管。
[bookmark: _Toc213666497]3.2 事故调查报告整改建议落实情况
（1）事故责任单位组织警示教育会议，深刻剖析事故教训，组织开展隐患排查工作，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质量。
（2）汇瀛恒业公司作为建设单位，严格履行工程建设项目备案、审批等手续，确保项目参建单位有制度、有措施。
（3）成业市政公司加强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进一步强化对分包、供货单位的管理，明确职责和安全措施；加强对施工现场的管理，项目管理人员在岗在位盯紧施工全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重点施工、机械设备等施工作业；健全项目管理机构，设置有资质的管理人员，严格按规章制度、施工方案进行施工作业。
（4）磐石监理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切实履行监理职责，发现问题及时喊停、及时上报，督促施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
（5）天地通达公司强化了人员管理，定期组织专业培训，健全安全生产考核机制；公司主要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具备从事相应岗位职责的知识储备和管理能力；对作业的运输车辆加装倒车雷达、倒车影像等装置。
（6）瀛海镇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强化督导检查，全面落实企业责任；提高检查效率，扫除盲区死角；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宣教培训；加强日常安全生产检查，将功夫下到平时；提高隐患排查专业水平，引入第三方机构，强化安全隐患排查与整改。
[bookmark: _Toc8613][bookmark: _Toc213666498]4 评估意见
事故责任单位对事故调查报告里提出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基本落实到位，对其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责任追究落实到位。专家组认为北京大兴瀛坤路道路工程“11•20”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八十八号）、《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北京市政府令217号）等要求。
[bookmark: _Toc213666499]4.1 评估总体意见
结合《北京大兴瀛坤路道路工程“11•20”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对事故责任单位的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措施与现场评估情况，经过对现场基础资料的查阅、相关人员的询问调查，对评估表逐条、逐项进行评估，最终确认事故责任单位在现场评估过程中，对事故调查报告里要求整改事项基本落实到位。对该公司应处理的人员处罚已经基本落实。
[bookmark: _Toc213666500]4.2 专家现场意见
此次评估仅对事故报告中提及的现场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经过现场检查评估评估组认为：事故责任单位对事故调查报告里要求的现场整改事项基本落实到位。
[bookmark: _Toc213666501]4.3 评估结论
此次评估仅对事故报告中提及的处理建议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经过前期评估组调研、现场评估检查及后期经评估组与专家进行研讨，评估组认为：
事故发生后，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等依法对相关责任单位及人员进行了责任追究，事故责任单位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要求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责任追究基本落实到位。
事故责任单位在现场评估过程中，对事故调查报告里要求整改项基本落实到位，专家组认为北京大兴瀛坤路道路工程“11•20”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八十八号）、《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北京市政府令217号）、《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66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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